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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政府 函
地址：900屏東縣屏東市自由路527號

承辦人：莊育鈞

電話：08-7320415#3618

傳真：08-7320185

電子信箱：a251561@oa.pthg.gov.tw

受文者：屏東縣萬巒鄉萬巒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3月2日

發文字號：屏府教學字第11007978800號

速別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開班計畫、課程表及報名表 (3466803_11007978800_1_3466803_11007978800_1.

7z)

主旨：本府辦理110年度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人員培訓，請轉知

並鼓勵新住民語教學支援人員、新住民子女家長踴躍報名

參加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新住民語文教學支

援人員培訓實施計畫辦理。

二、為協助學校推動新住民語文教學課程，提升新住民語文教

學品質，本府特於110年5月~6月辦理新住民語文教學支援

人員培訓，請有意參加者於本年3月10日前完成報名。【新

住民子女教育資訊網-教學支援人員-研習報名】。

三、培訓班別、時間與報名資格如下：

(一)教學支援人員資格班

１、報名資格：(年滿二十歲且熟悉新住民語文並符合下列

條件之一者)

(１)有志於從事東南亞語文教學之新住民及其子女。

(２)符合就業服務法規定之僑生、外籍學生及其他華裔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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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2 頁，共 3 頁

學生。

(３)有志於從事東南亞語文教學之東南亞語系（所）學

生。

(４)擁有教師證(國小以上)及新住民語文國內外官方認

證之證書或新住民語文國內外官方能力證明。

２、開班資訊：

(１)語別：柬埔寨、印尼語、越南語。

(２)110年5月16日至6月13日(共5日)於九如國小(屏東

縣東九如鄉九如路二段3-1號)。

(３)電話：08-7392159分機12，吳瑾鈺主任。

(４)報名網址：(https://newres.k12ea.gov.tw

/ischool/public/volunteer/volunteers.php?

bid=5＆id=1102)。

(二)教學支援人員進階課程班

１、報名資格：已取得「教學支援人員」證書者。

２、110年5月1日至5月16日於大明國小(屏東縣竹田鄉泗洲

村洲中路40號)。

３、電話：08-7887780分機12，王俞揮主任。

４、報名網址：(https://newres.k12ea.gov.tw/ischool

/public/volunteer/volunteers.php?

bid=5＆id=1075)。

(三)教學支援人員回流教育課程班

１、報名資格：已取得「教學支援人員」研習證書者，並

有授課證明者；或已取得「教學支援人員」進階班研

習證書者。8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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２、110年6月27日於恆春國中(屏東縣恆春鎮文化路79 

號)。

３、電話：08-8892035分機15，恆春國小尤正琦主任。

４、報名網址：(https://newres.k12ea.gov.tw/ischool

/public/volunteer/volunteers.php?

bid=5＆id=1082)。

四、檢附開班計畫、課程表及報名表各1份。

正本：各高國中、各國小、屏東縣家庭教育中心、本府社會處、本縣各大專院校、本府

所屬一級機關、本縣各鄉鎮市公所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勞工大學教育推廣協會、屏

南社區大學、屏東縣救國團、屏東縣新故鄉文教發展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好好

婦女權益發展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海口人社區經營協會、社團法人屏東縣瓊麻

園鄉文教發展協會

副本：本府教育處終身教育科、本府教育處學務管理科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業務主管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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